《汕头经济特区出租汽车客运条例

（修正草案）》

（征求意见稿）

一、将第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申请从事网约车经营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具有企业法人资格；（二）具备符合规定的线上线下服务能力；（三）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有相应的服务机构、人员和场地；（四）有健全的经营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服务质量保障制度；（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修改部分为删除（一）中的“或者在本市设立分支机构并领取营业执照”。

二、将第五十二条修改为“出租汽车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部门依职责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一）未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许可，擅自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二）起讫点均不在许可的经营区域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三）使用未取得巡游车道路运输证或者网约车运输证的车辆，擅自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四）使用失效、伪造、变造、被注销等无效巡游车道路运输证或者网约车运输证的车辆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修改部分为将“对个人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修改为“对个人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将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修改为“（四）未按规定公布运价规则的；”。

修改部分为删除“或者未按规定报告有关部门”。

四、将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修改为“（一）议价、要价、违规收费、违规拒载、未经乘客同意招揽他人同乘的；”。

修改部分为增加“违规收费”表述。

五、将第六十三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二项至第六项、第八项、第九项规定，由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部门对经营者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二个月内违法累计满两次的，对经营者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可并处暂扣道路运输证十日。”。

修改部分为将“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项至第六项”修改为“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二项至第六项”。

